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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教职工日常管理规定

为规范教职工的行为，增强遵规守纪的自觉性，推进学院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等工作，依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1、学院以院网、学院教师QQ群、学院微信群等发布信息、通知、公告，全院教职工应加入学院教工QQ群、微信群，关注浏览学院网页获取相应信息。
2、教职工应积极参加学院、系室的会议和组织的活动，每次出勤情况将纳入年终考核并予以奖惩。
3、在学校上班的工作时间内，教职工应在校从事或参与管理、教学、科研等相关工作，教职工因特殊情况需离校，应履行请假手续。
4、请假类别有事假、病假、公假（因公外出办事、开会或培训等）、产假、婚假、丧假等，教职工因特殊情况需离校，应提前履行请假手续，补假无效。
5、在正常上班的工作时间内，离开学校1天的经系室负责人同意，2天及以上者需填写请假条经分管院领导签字同意并报学院行政办公室备案，请假者需办理好工作交接手续后方可离校，假期期满后，须及时返校销假。
6、学院、系室组织的会议和活动按要求参加的计1次出勤，未履行请假手续而未到会或未参加活动的扣减1次出勤。每学期末各系室将学期内出勤情况汇总交到行政办公室。
7、违反以上规定除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其结果将与教职工年度考核挂钩，与评优晋职挂钩。
8、本规定解释权归法学院行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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